
 

附件一之五 

 

信託監察人資格符合聲明書 

 

立聲明書人 （信託業名稱） 所設置之_____________共同信託基金之信託

監察人（ 姓名 ）                 確實符合共同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四十三

條第一項第       款所規定之資格，特此聲明。 

 

 

立聲明書人： 

負責人： 

地址： 

 

 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
